
甬医器协 (⒛23)12号

关于加强我会无菌和植入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

自查 自检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r

近悉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国医械华光认证 (杭州)有 限

公司 (简称
“
华光

”)和 宁波弘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<简称
“
弘正”

),

对全市部分无菌和植入类企业开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 ,

全覆盖开展洁净环境专项检测。希望我会相关企业,加强内部自查

自检,排查风险隐患,积极迎接相关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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